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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霍邱县规模化
畜禽养殖企业管理办法的通知

霍政办秘〔2025〕21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:

《霍邱县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管理办法》已经县十八届人民

政府第 76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霍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5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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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邱县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霍邱县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管理工作，强化

源头管控、过程监管和违法查处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，促进

畜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畜禽规

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霍邱县范围内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

的企业、合作社及养殖场（以下简称“养殖企业”）的审批、监

管及违法行为查处工作。

第三条 坚持“属地管理、部门联动、源头管控、严格执法”

原则，明确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畜牧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属地

乡镇职责，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四条 县生态环境分局职责：配合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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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养殖企业环境影响评价（以下简称“环评”）审批及排污许

可管理，协助审查选址合规性、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。

定期对经过环评审批的养殖企业开展执法检查，监督污染治

理设施运行情况。

依法查处养殖企业超标排污、偷排漏排、未批先建等环境违

法行为。

第五条 县农业农村局职责：监督指导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做

好养殖企业备案管理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与环境保护相关工作，

推进种养循环模式。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支持

政策。

第六条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职责：负责审核动物防疫条件、

养殖技术规范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案。指导养殖企业落实疫病防

控、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。联合生态环

境部门开展养殖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和环保法律法规培训。

第七条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责：审核养殖企业用地性质

及规划合规性，禁止占用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等禁养区域。

依法查处违法占用土地建设养殖场的行为线索。

第八条 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职责：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负责

辖区内养殖企业（含规模以下养殖企业）日常巡查，建立动态监

管台账。配合生态环境、畜牧部门开展环评初审（备案）、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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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性核查及污染隐患排查。协调处理因养殖引发的环境信访、

群众投诉，及时制止并上报违法行为。

第三章 源头审批管理

第九条 联合准入机制：新建、改扩建养殖企业需由属地乡

镇初审用地性质及选址合规性，自然资源部门出具书面意见。农

业农村局（畜牧主管部门）负责审核动物防疫条件、养殖规模及

粪污处理方案，未通过审核的不得备案。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开展

环境影响评价，对位于禁养区或未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项目一律

不予批准。

第十条 禁养区管控：严格执行《霍邱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

定方案》，禁养区内禁止新建和改扩建养殖场。

第四章 日常监管管理

第十一条 常态化巡查机制：属地乡镇每季度开展一次全覆

盖巡查，重点检查粪污处理设施运行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及防

疫措施落实情况。生态环境部门每季度对重点养殖企业（经生态

环境部门审批的养殖企业）开展一次监督帮扶，对登记备案的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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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企业不定期开展监督帮扶。畜牧部门每季度组织一次全面帮扶

指导，建立帮扶指导台账，每年底前对帮扶指导中发现的问题进

行一次“回头看”，力争实现年度问题清零。

第十二条 信息化监管：逐步建立全县养殖企业信息管理平

台，整合环评、排污许可、防疫备案等数据，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。

第五章 违法行为查处

第十三条 案件移交机制：属地乡镇发现环境违法线索（如

直排污水、违规处置病死畜禽等），应在 24小时内移交生态环

境或农业农村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

第十四条 责任追究：对未履行监管职责导致环境污染并造

成一定影响的，由县环委办移送责任追究线索，纪检监察部门依

法依规依纪处理。养殖企业因违法行为被处罚的，纳入信用“黑

名单”，取消当年相关政策补贴资格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霍邱县农业农村局

和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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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规模以下养殖企业违法行为按具体情形依照相

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
